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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 

召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標準作業流程 

(SOP-SE-01-02) 

一、目的 

審議有關本學院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不續聘、解聘、資遣原因認定、借調、

延長服務、出國講學、研究進修及教授休假及其他依法應審議之事項等相關事宜。 

二、依據 

國立東華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三、範圍 

本會議由該學年度「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組織之。 

四、定義 

無 

五、作業流程說明 

(一)會議前 

1.確認開會時間：每月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如有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2.開會地點：理 A213會議室或其他會議場地。 

3.製作開會通知單及議程。 

4.準備會議資料(包含提案資料)與會議簽到單。 

5.整理並準備場地。 

(二)會議中 

紀錄會議中交辦事項及各提案決議。 

(三)會議後 

1.製作會議紀錄：請會議召集人確認會議紀錄內容。 

2.會議紀錄確認後發送給會議出席人員。 

(四)使用之表單文件: 

 內部用： 

1.開會通知單 

2.會議簽到單 

3.會議議程 

4.會議紀錄(含表決票) 

外部申請者用： 

1.理工學院會議提案表 

六、附件 

(1) 國立東華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99.11.17修正版) 

(2) 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98.06.03修正版) 

(3) 理工學院會議提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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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業流程圖 

 

權責單位或人員 作業流程 相關表單或注意事項 

 

院長 

 

 

承辦人 

 

 

各系所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會議召集人 

 

 

承辦人 

 

 

 

召集人 

與會人員 

 

 

承辦人 

 擬召開
院教評會會議

各單位提案 取消會議

各單位準備提案
(會前三天截止)

準備議程資料

E-mail
提醒委員出席

(會前1-2天)

撰寫會議紀錄
(會後五天內完成)

會議紀錄分送
各出席人員並
歸檔存查

NO

      YES

電子公文發送
開會通知

(會議前2週)

會議召開
(2/3以上出席)

審核內容
修正

無異議

 

 

依院的業務需求召開 

 

 

調查開會時間 

 

 

 

 

 

 

開會通知單及提案單 

 

 

 

擬定會議議程 

 

 

 

會議相關資料 

 

 

 

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及相關資料 

歸檔 

召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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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東華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97年9月17日 校務規劃委員會第9次會議審議通過 

98年5月20日 9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1月17日 9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各學院應設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審議有關該學院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不續聘、解聘、資遣原因認定、借

調、延長服務、出國講學、研究進修及教授休假及其他依法應審議之事項等相關事宜。 

第二條  院教評會置委員若干人，院長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人數及推選方式，由各學院依下

列原則自定之： 

一、委員應由副教授以上教師擔任之，其教授人數應超過二分之一。 

二、委員人數最少不得低於系所單位數，最多不得高於系所單位數之一點五倍。每一

系所至少推選一名，至多以推選二名為限。推選委員應包含候補委員若干人，並

依序排列以應候補之需。 

三、各系所副教授以上教師人數不足或無法推選代表時，由系所主管會商院長推薦本

校相關領域之教師若干人，由校長擇聘之。 

院教評會由院長擔任主席，委員之任期為一學年，連選得連任。如需更替委員時，則

自候補委員中依上述原則遞補之。 

院教評會審查教師升等事宜時，委員之職級須高於申請審查之教師。 

第三條  院教評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方得開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方得決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若委員連續三次不出席者，

視同放棄職權，得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第四條  有關教師之解聘、停聘、及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評會所做之決議與法律

規定顯然不合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第五條  院教評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六條  院教評會表決原則上以無記名投票為之，審議結果應作成會議紀錄依行政程序陳送。 

第七條  各學院得依本辦法自行訂定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報請校教評會核定後

實施。 

第八條  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及師資培育中心比照本辦法訂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報

請校教評會核定後實施。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以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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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97.09.18  九十七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院行政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97.10.01 九十七學年第 1學期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98.05.07 九十七學年第 2學期第 3 次院行政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98.06.03 九十七學年度第 2 學期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理工學院設置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審議有關本院教師之聘任、聘

期、升等、停聘、不續聘、解聘、資遣原因認定、借調、延長服務、出國講學、研

究進修及教授休假及其他依法應審議之事項等相關事宜。 

第二條  本會委員由院長及教師代表若干人組成。委員資格、名額及產生方式如下： 

一、本會委員需具專任教授或副教授資格，其教授人數應超過二分之一。 

二、各系所單位(含獨立系、獨立所或一系多所)推選委員代表一人。委員代表由本院

各系所專任教師選舉產生，選舉時並依得票數增列後補委員代表若干人。 

三、審查升等事宜時，委員之職級須高於本院被提升等審查之教師。 

四、若符合上述教師人數不足或系所無法推選代表時，由本院系所主管會商院長推薦

本院或本校相關領域之教師若干人，簽請校長核示。 

五、本會由院長擔任主席。委員之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第三條  本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方得開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方得決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若委員連續三次不出席者，視

同放棄職權，得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第四條  本會依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複審本院各系所教評會有關該系所教

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不續聘、解聘、資遣原因認定、借調、延長服務、出

國講學、研究進修及教授休假等相關事宜之初審結果，院教評會複審後，除將其決議

陳送校教評會決審外，並將結果通知該系所教評會及申請教師。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六條  本會表決原則上以無記名投票為之，審議結果應作成會議紀錄依行政程序陳送。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院系所主管及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教評會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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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 
會議提案表 

   學年度 第   學期 第   次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  案 號 第   案 

案  由  

說  明 

 

附  件 

 

備註：若為條文修正案，請附條文修正對照表、現行條文。 


